
   

法轮大法在希腊传播 
（明慧记者唐恩综合报道）二零

一三年二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四日，希

腊法轮功学员在第二大城萨洛尼卡

（Thessaloniki）集体炼功，并到市

中心和海滨传播真相，祥和的能量场

吸引了众多遊客前来了解以“真、善、

忍”为修炼原则的法轮功与发生在中

国的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事实。  

二零零三年三月，希腊法轮大法

学会正式注册成为合法团体。  

二零零七年八月，希腊文《转法

轮》正式出版发行，并在当地书店出

售。迄今《转法轮》已在全球被翻译

成三十多种语言。第三十六届图书节

于该年九月十四日至三十日举行，希

腊文《转法轮》在图书节上展出并受

到欢迎，许多有缘人在现场购买了希

腊文《转法轮》。  

二零零二年三月二十六日，希腊

首都雅典迎来了第一次法轮功学员

的遊行。法轮功学员从市政厅前的广

场出发，到达议会大厦前的Syntagma

广场，展示功法并呼吁制止中共对法

轮功的残酷迫害。  

希腊各大电视台Mega，Antenna，

Alpha，Seven 和 Alter 等，及各大

报纸全部到场采访，都正面地报道遊

行、炼功、教功等活动，并报道法轮

功在世界上弘传却无辜遭受中共迫

害的情况。  
法轮功学员在奥林匹克运动场炼功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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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四年八月十一日，法轮功

学员在雅典举办遊行活动，是该年在

奥运期间唯一获得安全单位许可并

受其保护的遊行队伍。  

二零零七年八月九日，“法轮功

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CIPFG）

在奥运会发源地希腊雅典点燃人权

圣火。法轮功学员藉此机会在当地知

名的古迹、景点，向善良的希腊民众

弘扬法轮大法。  

二零零九年七月十八日至二十

日，在中共迫害法轮功达十年之际，

希腊法轮功学员举办了一系列反迫

害讲真相活动，学员们的活动得到了

希腊警察的支持。 

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六日，法轮

功学员来到雅典著名的卫城博物馆

旁，举办每周一次的法轮功信息日。

学员演示功法，以真相展板揭露中共

的血腥迫害，向遊客派发真相传单，

介绍法轮大法弘传世界的情况。  

二零一二年五月十二日至十九

日，“真善忍美展”在希腊中马其顿

大区伊马夏州的首府韦里亚（Veria）

市的展览大厅举行。 

二零一二年九月八日至十六日，

“真善忍美展”在第二大城萨洛尼卡

的国际展览厅举行， 

真相插播 义行永存 
【明慧网】二零零二年三月五日

晚八时左右，吉林省长春市八个频道

的有线电视用户接收到了真相电视

片——《法轮大法弘传世界》、《是

自焚还是骗局》，时间长达四、五十

分钟。十万长春民众看到了这些插播

的内容，人们奔走相告，中共造的弥

天大谎被揭穿。为了让可贵的中国人

明白真相，插播者刘成军等法轮功学

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自一九九九年开始，中共一直靠

谎言欺骗维系着对法轮功的迫害。这

场对信仰“真善忍”的好人的打压，

使中国的社会道德彻底沦丧，人们宁

可不择手段向钱看，也不敢去说真

话、做好人，中国人心中的希望被杀

灭，整个社会黄赌毒盛行，人人都是

受害者。刘成军等法轮功学员的电视

插播，是把自由、正确的讯息和生命

的希望带给了中国人。 

二零零三年十一月八日，由新唐

人电视台制作的纪录片《伪火》，获

第五十一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

荣誉奖。《伪火》以触目惊心的画面

和严谨的分析，揭示了“天安门自焚”

案的诸多疑点，证实了整个事件是中

共为了栽赃法轮功而炮制的伪案。 

谎言终不长久，真相渐入人心。

如今，越来越多的大陆民众透过动态

网、无界、自由门等突破网络封锁的

软件，看外面真实的世界。刘成军等

法轮功学员帮助中国人了解真相的

义举，更受到越来越多的颂赞。 

二零零七年九月，亚太人权基金

会授予刘成军“丹心汗青奖”。 

二零一一年美国《标准周刊》发

表长篇报导《进入细微的电波──几

位不为人知的中国烈士如何帮助全

世界的自由事业》，赞颂了插播真相、

帮助中国人获得自由信息的壮举。 

法轮功学员是实践“真、善、忍

图：在国际获奖影片《伪火》中，人们
通过慢放的央视镜头可看到“天安门自
焚节目”的很多漏洞，如：刘春玲是被
军警用重物击打头部致死，并非烧死；
王进东两腿间的塑料汽油瓶在高温烈 ”焰

原则的修炼人，当自身蒙冤受害时，

依然透过理性的方式帮助中国人摆

脱谎言迷惑，卫护着高尚的普世价

值。十一年前神州大地上电视插播的

义举，将永载道义良知的史册。 

中不燃烧不变形，违反常识，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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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彬之妻赵春霞的控告状 

锅用脚踹得粉碎，还将房东家的大锅

给拆了，将门上的对联和福字全部撕

了下来。又把我姐强行绑架到巴林左

旗公安局，晚上八点多才放回家。 当

时我丈夫贾彬根本不在家，荒唐的

是，他们竟对贾彬出具了一份落款是

二零一二年七月二十六日的“逮捕通

知书”，通知书上关押场所是空白，

这充分表明他们是知法犯法，肆无忌

惮的土匪行为。  

二零一二年六月四日早五点多，

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六一零”（凌

驾法律之上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

组织）的王立新、林西县公安局、巴

林左旗公安局、国保大队教导员李宏

柱、大队长田立成、高树军、齐柏林

等十多名警察、便衣闯到左旗我家，

见大门上锁，就跳墙闯入院中，没出

示任何证件就非法抄家，将我家翻得

一片狼藉，抢走价值两万多元的财

物，还抢走一万四千多元现金。我的

年幼的孩子遭到恐吓。这些人见没搜

到什么，就到我的姐姐家，也没出示

任何证件就非法抄家，没有找到什

么，就抢走了我姐家的六百八十元，

又上房将我的姐姐家的卫星收视大

我家的三个孩子，一个在上大

学，一个十一岁，最小的九岁。父母

被绑架，活命钱被抢走，三个孩子顿

失经济生活来源。二零一二年八月十

四日我的三个孩子去公安局要父母，

身披“我要妈妈，我要吃饭”的条幅，

手里举着“我妈妈因炼法轮功被警察

抓走了，爸爸躲避抓捕不知去哪了，

家里的钱也被抢走了，我们无家可归

了”的大牌子，走在赤峰市巴林左旗

林东镇的街道上，一直走到巴林左旗

政府大楼前。巴林左旗“六一零”国

安大队队长田立成、教导员李宏柱、

成员高树军等带领三十多名警察包

括特警、多辆警车，把三个孩子团团

围住，抢走三个孩子手里的牌子，撕

扯孩子们身上的条幅、衣服，并把三

个孩子强行拖进政府大楼的警务室，

予以关押，不给水喝，不给饭吃。三

个孩子从没见过这样的阵势，吓得哆

哆嗦嗦的，哭作一团。围观的人议论

纷纷，好多人都流下了同情的泪水。

到了下午五点多，孩子们的表叔

知道了这件事，急忙赶来，据理力争，

强烈要求放三个孩子和我。田立成、

李宏柱、高树军等却只同意放两个小

的，要继续关押我的大女儿，孩子的

表叔坚决不同意，最后才将三个孩子

接出。田立成、李宏柱又拿出一张纸，

说这是我父母答应抚养三个孩子，上

面有她们按的手印。我父母快八十岁

了，根本就没有见过田立成、李宏柱。

我父母得知这个情况后，气愤地说：

“造假都造到家了”。  

我被非法关押七个月零二十一

天，二零一三年一月二十五日被放回

家，但家已经没有了，我和贾彬被非

控告人：赵春霞，女，四十五岁，

汉族，务农，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

山湾村人，现无家可归。  

被控告人：巴林左旗公安局： 

王立新，男，巴林左旗政法委“六一

零办公室”人员； 

李宏柱，男，巴林左旗公安局国保大

队教导员； 

田立成，男，巴林左旗公安局国保大

队大队长； 

高树军，男，巴林左旗公安局国保大

队警察； 

齐柏林，男，巴林左旗公安局国保大

队警察；  

法关

去找被控告人，他们互相

推脱

彬和另外几个人二零

一二

何

违法

的行为已触

犯了

赵春霞及儿女贾雪冬、

贾雪

押期间，家中房子因无人修复倒

塌了，我和三个孩子都暂住进了姐姐

家。姐姐家也是租房住的，房屋窄小

（约三十多平米小房），破旧，有时

住不开，就得孩子睡炕上，大人睡地下。

我多次

，拒不归还抢我的东西，并只承

认抢了我家四千多元钱，否认一万元

钱。并且还威胁我正在取保中，不能

提钱的事情，否则还抓我。李宏柱暴

跳如雷，手哆哆嗦嗦指着我吼道：“赵

春霞我告诉你，你是取保候审，把你

放回家，是照顾你，别不知好歹。再

不走，再把你抓起来，把你的大女儿

也刑拘。”  

我的丈夫贾

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敖汉旗地区

为村民安装卫星收视大锅时被非法拘

留，经我们家属讲真相，亲人没触犯

任何法律，坚持正念要人，二零一三

年二月八日，六人全部无条件释放，

唯有贾彬被巴林左旗公安局转押到左

旗看守所，继续被非法关押。被控告

人扬言就是要让我家破人亡。  

我们是法轮功修炼者，没有任

行为，修炼法轮功完全符合《世

界人权宣言》和中国《宪法》第三十

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

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

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

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

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

宗教活动”的规定，没有任何法律规

定法轮功是“邪教”，法轮功修炼者

没有破坏任何法律的实施，相反它还

引导公民道德回升，按真、善、忍做

好人，于国于民都有利而无一害。被

控告人在如今法治健全的今天，还如

此迫害信仰者，无视法律，完全是带

证的强盗土匪行为。  

综上所述，被控告人

上述指控的罪名，请上级机关依

法追究被控告人的刑事责任，我相信，

历史将证明我的上述控告是正确的，

也将审判被控告人的罪行，彰显人类

的普世价值。  

此致  

控告人：

琪、贾佳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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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告事项：  

1、请依法追究上列被控告人犯

有绑架罪、非法侵入公民住宅罪、非

法搜查罪、非法抢劫罪、非法剥夺公

民信仰罪、非法拘禁罪的刑事责任。 

2、责令巴林左旗公安局立即返

还所有被抢走的现金、所有财物，损

坏的物品给予赔偿；（包括我的姐姐

人民币六百八十元，卫星电视接收器

（大锅），还有房东家的卫星电视接

收器）；并赔偿我身体和精神损失费

十万元。（具体被抢物品详见清单） 

3、责令巴林左旗公安局赔偿错

误关押我七个多月的损失五万元，并

书面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并释放我

的丈夫贾彬。  

事实和理由  

2011 年 10 月 19 日，新唐人电视台恢复向亚洲 Ku 波段卫星播出。新唐人亚太电视台在中新二号卫星的播出不变。


